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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黄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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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

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

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

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

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

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

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关键词 案外人异议 案外人异议之诉 排除执行请求 申请执行人 善意取得

一、问 题 的 提 出

狭义的刑事涉财产执行仅指生效刑事裁判所确定财产给付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广义的刑事涉

财产执行则还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以下简称“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所确定财产

给付请求权的强制执行。由于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刑事裁判与刑事附带民事裁判均由审判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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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执行机构执行,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通常被认为无须列明申请执行人。〔1〕 这导致检察机关或

受害人无法运用申请、异议、复议、异议之诉、代位权诉讼、撤销权诉讼、消极确认之诉等途径保障

财产给付请求权的实现,并令遵循两造对抗原理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因缺乏对方当事人而无从

适用。〔2〕在封锁申请执行人救济渠道及限制案外人权益救济途径的语境下,刑事涉财产执行程

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不得不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考虑到作为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下简称“受害人”)的诉讼地位与普通民事诉讼原

告没有实质性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
以下简称《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1条第2款已经明确规定此类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执行直接适

用民事强制执行的有关规定。既然直接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的有关规定,因执行衍生的案外人权益

救济程序自然应当以受害人为对方当事人。但是,检察机关为救济国家或集体财产损失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的,〔3〕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程序应当以检察机关(即形式当事人)还是“受损失

的单位”(即实质当事人)为申请执行人尚缺乏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对刑事裁判执行提出实体

异议的案外人无法利用遵循两造对抗原理的权益救济程序问题也尚未获得解决。特别是,刑事裁

判所确定的私法给付请求权的执行程序应当直接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的有关规定,但现行法律及司

法解释却没有将其与公法给付请求权的执行程序加以区分。基于此,本文以公法给付请求权与私

法给付请求权二分法为分析工具,结合强制执行法学基础理论,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判项、以检

察机关为原告人的生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的申请执行人缺位问题及由此诱发的案外人权益

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问题进行研究。

二、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构造

刑事涉财产执行旨在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刑事裁判或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确定的财产给付请求

权。以财产给付请求权的性质为标准,刑事涉财产执行可以分为罚没型涉财执行、补偿型涉财执行、
混合型涉财执行。罚没型涉财执行,是指以实现公法给付请求权为宗旨的刑事涉财产执行,主要表现

为刑事裁判主文有关“罚金、没收财产”“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判项的执行程序。补

偿型涉财执行,是指以实现私法给付请求权为宗旨的刑事涉财产执行,主要表现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裁判主文中有关“赔偿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混合型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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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有学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裁判

执行适用民事执行规则为依据,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裁判在解释论上应当由原告人申请执行。参见郜名扬:《我国财产

刑案件民事债权优先受偿制度的缺陷及根治———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

13条谈起》,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46—47页。这种观点明显忽略了《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公布、法释〔2020〕21号修正)从其公布之日至今

都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也有学者以附带民事裁判执行在本质

上不属于对公法债权的执行为由,在立法论上呼吁刑事附带民事裁判应当由被害人申请执行。参见纪格非:《刑事

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保护》,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实际上,移送执行模式既不排斥原告人于

审判庭怠于移送执行时申请执行,也不排斥在理论及制度上要求原告人充当申请执行人。考虑到移送执行有助于

贯彻现代侵权责任法的受害人中心主义及协调刑事执行与民事执行的关系,笔者赞同维持移送执行模式。
参见乔宇:《论财产刑执行的法律问题———以财产刑制度性执行难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

10期,第100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10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79条。



执行,是指给付请求权的性质尚有待后续确定的刑事涉财产执行,主要表现为刑事裁判尚未明确最终

受领主体的“追缴、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判项的执行程序。
(一)罚没型涉财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构造

罚没型涉财执行旨在实现公法给付请求权,因缺乏固有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而存在申请执行人缺

位问题。由于缺乏对方当事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的,只能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36条规定的执行行为异议及复议制度

寻求救济,而不能依据《民诉法》第238条的规定提出案外人异议或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4〕 案外

人排除执行请求按照执行行为异议或复议程序进行审查,在本质上是以程序性争议解决程序解决

实体性争议。为了克服案外人排除执行请求无法诉诸执行异议之诉的不足,执行法院只能强化职

权调查主义并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属采取实质性判断标准。〔5〕这不仅降低了对案外人的正当程序

保障程度,而且加重了执行法院的审查负担,还可能加剧执行法院与案外人之间的对抗。〔6〕

罚没型涉财执行旨在实现公法给付请求权,其基础权利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被告人享有的

公法债权。代表国家向被告人行使公法债权的检察机关不应当止步于诉讼程序,还应当将其形式

当事人身份延伸适用于保全程序与执行程序。因而,罚没型涉财执行在理论上应当由检察机关充

当申请执行人,并由检察机关在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中继续担任形式当事人。但是,“申请执行

人”“申请人”“被申请人”“被告”等具有“当事人”色彩的程序角色被误认为与检察机关的“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身份构成冲突,检察机关尤为反对以被申请人或被告等防御型当事人身份出现在

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之中。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使公法债权的检察机关履行的并非狭义的法律监

督职责。由于国家利益代表人与法律监督者两种职责可以由不同的内设机构履行,检察机关在案

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中充当被申请人或被告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4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基于维护“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形象、避免承担

繁重的民事诉讼任务等原因而拒绝充当“申请执行人”及其衍生的其他程序角色,这不仅导致案外

人权益救济程序无法维系“两造对抗”的当事人构造,而且严重限制了公法给付请求权的实现效

果。这是因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还可以在保障公法债权完全实现的必要范围内积极启

动有关民事司法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撤销权诉讼、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破产撤销权诉讼、变
更或追加被执行人、对物许可执行之诉。〔7〕 基于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形式当事人身份的作

用范围不应当限定为审判程序,旨在确定、保全、实现公法给付请求权的司法程序都可以由检察机

关充当形式当事人。诚然,基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及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还应同时对罚没

型涉财执行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发现损害被执行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执行行为,无论该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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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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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14条。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将不向案外人提供案外人异议及执

行异议之诉救济的原因归纳为:有些刑事财产执行案件不存在申请执行人,而案外人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必须由

申请执行人作为被申请人、原告或者被告参与审查或审理程序。参见张伟刚:《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6日,第3版。
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6条明确规定:“审理因案外

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而引发的执行审查类案件时,人民法院不得仅依据执行标的的权利外

观来判断能否排除执行,而应参照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标准进行实质审查。”类似观点,可参见刘旭峰、高可:《对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案外人异议应实质审查》,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7期,第105页。

参见何姣:《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案外人权益保障———以审执阶段案外人异议权保护为重点》,载《人
民司法》2021年第19期,第22—23页。

参见蔡颖慧:《论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案外人实体权益的救济———以集资类刑事案件“刑民交

叉”问题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4期,第147页。



法执行行为是否有利于执行债权的实现,检察机关都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8〕至于检察机关难以

承受新增业务之重问题,考虑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裁判执行案件中同样应充当申请执行人,检察系

统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执行部门,负责办理罚没型涉财执行案件与公益诉讼裁判执行案件。
(二)补偿型涉财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构造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旨在填补“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

受物质损失”。以实现私法给付请求权为宗旨的补偿型涉财执行,理应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的有关

规定。〔9〕在被害人获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的情形下,强制被告人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

执行程序自然应当以受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执行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

应当以案外人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受害人为双方当事人。但是,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检察机关以自己的名义获得责令被告人赔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损失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

检察机关、受损失的单位、对受损国家财产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以下简称“监管机关”)在理

论上均可以充当附带民事赔偿判项的申请执行人。由于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国家

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为必备条件,检察机关以自己名义

获得刑事附带民事裁判通常意味着受损失的单位与监管机关早已存在懈怠保护国家财产或集体

财产职责的情形。为了确保国家或集体财产损失能够最终获得赔偿,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

定检察机关在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中继续履行形式当事人职责。
(三)混合型涉财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构造

混合型涉财执行程序遵循罚没型涉财执行模式抑或补偿型涉财执行模式,取决于人民法院是

否在执行程序启动前明确将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生效刑事裁判主文或者人民法院

在执行程序启动前另行做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明确将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予以没收或者上缴国库

的,“追缴、责令退赔违法所得”与“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判项的执行程序应当遵循罚没型涉

财执行模式。生效刑事裁判主文没有明确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的去处且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启

动前亦没有对此做出安排的,因涉案财物存在上缴国库的可能性而应当遵循罚没型涉财执行模

式。此时,检察机关应当以申请执行人的身份促使人民法院先将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执行到位,

再通过后续司法程序确定涉案财物的最终去处。这是因为,无论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是否应当返

还受害人,都应当剥夺被告人对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的占有。在明确违法所得或者赃款赃物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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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参见白勇、李东军:《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检察监督机制探索》,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7期,第57页。
需说明的是,《刑诉法》第101条第1款授权被害人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救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在字面含义上,被害人请求被告人赔偿的物质损失可以包括被害人因犯罪分子非法占

有、处置其合法财产造成的物质损失。这是因为,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被害人对犯罪分子享有

的物上请求权或债权请求权足以支持被害人以附带民事诉讼或独立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被告人返还该财产。参见

程凤义、刘伟超:《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顺序》,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6期,第104页。但是,被告人

非法占有、处置的被害人合法财产,同时构成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
为了避免涉案财物的多重身份造成司法程序空转,《刑诉法解释》第175条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救济范围限缩为

“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第176条禁止被害人以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的方式请求被告人返还财产。因而,只有被害人财产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才可通过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被害人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只能寄希望于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

赔并将其发还给被害人。但是,基于保障被害人补充性自主救济权利的现实需要,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

获得填补的损失,立法机关应当允许其提起补充性民事诉讼。参见蔡一博、陈帅:《刑事责令退赔后被害人提起民事

诉讼的类型分析与处理规则》,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7期,第14页;蔡可尚、庞梅:《<刑法>第64条的实然解读与应

然重构》,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46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



上缴国库、予以销毁或者退还被害人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履行“申请执行人”的职责,以避免执行程

序因申请执行人缺位而难以有效推进。
但是,生效刑事裁判主文或者执行前另行做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明确将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

返还被害人的,“追缴、责令退赔违法所得”与“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判项的执行程序则应

当遵循补偿型涉财执行模式。与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受损失的单位怠于起诉为

条件不同,人民法院判决“追缴、责令退赔违法所得”或者“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不意味着

受害人先前存在怠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形。即使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应

由已被明确为最终受领主体的受害人充当申请执行人。但是,已经被明确为最终受领主体的受

害人下落不明或放弃受领利益的,基于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的能力、条件、动力的实际

需求,检察机关仍应履行申请执行人的职责。因而,已经明确以受害人为最终受领主体的混合

型涉财执行案件,其申请执行人原则上应由受害人充当,但例外情形下也可由检察机关担任。
(四)小结

以给付请求权的属性为标准,刑事涉财产执行可以分为罚没型涉财执行、补偿型涉财执行、混合

型涉财执行三种类型。在罚没型涉财执行案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继续扮

演形式当事人的角色。在补偿型涉财执行案件衍生的案外人救济程序中,案外人应当以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含检察机关)为对方当事人。混合型涉财执行实现的给付请求权的性质具有不

确定性:在执行前明确为公法给付请求权或私法给付请求权的,分别按照罚没型涉财执行或补偿型

涉财执行确定申请执行人;执行前尚未明确给付请求权的性质,或者虽明确其为私法给付请求权但未

确定被害人身份、被害人下落不明、被害人放弃受领给付的,检察机关仍应当履行形式当事人职责。

三、罚没型涉财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以请求权指向的给付标的为标准,罚没型涉财执行可以分为“指向责任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

行”与“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指向责任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是指强制被执行人

将其合法财产上缴国库的执行程序,由此衍生的案外人救济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适用民事金钱

债权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是指强制被执行人将违法

所得、赃款赃物、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等特定财产上缴国库的执行程序,由此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

济程序则不能简单套用民事强制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
(一)指向责任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与民事执行中的普通金钱债权执行相似,指向责任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只能针对被执行人

的个人合法财产。案外人认为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可以通过《民
诉法》第238条规定的案外人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寻求救济。被执行人所扶养的家庭成员认为强

制执行危及其“必需的生活、医疗、学习物品和相关费用”的,可以通过《民诉法》第236条规定的执

行行为异议及复议制度寻求救济。案外人在民法上对被执行人享有普通金钱债权的,还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87条的规定以申请或者异议的方式主张优先

受偿权。由于前两种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可以直接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的有关规定,本文仅讨论普

通金钱债权人基于民事责任优先受偿原则引发的若干特有执行救济问题。
首先,何种性质的民事责任可以请求优先受偿? 《侵权责任法》第4条仅规定“侵权责任优先

原则”。在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只有因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才可以优先于

刑事责任受偿。但是,《民法典》第187条改采“整个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即“责任主体的财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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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时满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时,优先承担民事责任”。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6条第2款尚未将侵权责任优先原则升格为整个民事责任优先原则,但
由于《民法典》相对于《刑法》属于“新法”,民事主体基于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原因对犯罪分子享有

的普通金钱债权也应当优先受偿。〔10〕

其次,何时成立的正当债务可以请求优先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

定》(法释〔2010〕4号)第6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12〕21号)第441条第2款共同确立了“在先正当债务优先清偿原则”。只有需要以被执行财

产偿还的“判处财产刑之前被执行人所负正当债务”,才可以经过债权人请求后先予清偿。但是,前述

两份司法解释已经分别被《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刑诉法解释》替代。〔11〕《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

13条将“在先正当债务优先清偿原则”调整为“所有正当债务优先清偿原则”,将“其他民事债务”的
清偿顺序置于财产刑之前。《刑诉法解释》第527条也配套删除了法释〔2012〕21号第441条第

2款的规定。由此可见,无论正当债务的形成时间与财产刑判处时间的先后,只要犯罪分子的责任

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对犯罪分子享有正当债务的案外人就可以请求优先受偿。
再次,案外人于何时之前可以请求优先受偿? 根据《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13条的规定,民

事债务优先受偿制度仅适用于“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

付”的情形。执行财产已经被划拨且上缴国库或者已经被处分且其价款已经上缴国库的,民事债

权人以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以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

退还已经上缴国库的财产并由其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驳回。这是因为,伴随着责任财

产或其价款经由自愿履行或者强制执行而上缴国库,被执行财产不再属于犯罪分子的责任财产。

由此可见,只有案外人在执行标的或其价款上缴国库之前向执行法院请求优先清偿正当债务的,

执行法院才有必要对其请求进行实体审查。〔12〕

最后,案外人应当以何种方式请求优先受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修正,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506条的规定,已经取得

执行依据的案外人发现犯罪分子的责任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务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参与分

配,并主张优先受偿权。除非“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
案外人在取得执行依据之后才可以申请参与分配。与优先权、担保物权指向特定财产不同,民事

债权相对于财产刑的优先受偿权指向犯罪分子所有的责任财产。〔13〕民事债权相对于财产刑的优

先受偿权对在先执行程序造成的冲击明显超过优先权、担保物权,故该优先受偿权应以民事债权

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为行使条件。但是,在取得执行依据之前,作为普通金钱债权人的案外人

发现犯罪分子的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既不符合债权人直接申请参与分配的条件,也
不符合《民法典》第535—542条规定的债权人代位权或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此时,案外人可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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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941—945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一批)的决定》(法释〔2015〕2
号)、《刑诉法解释》第655条。

相反观点认为,被执行人的财产因刑事执行而上缴国库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民事债权人可以请求国库

或财产刑的收取者返还财产以满足其民事债权。参见刘东:《涉财产刑执行中民事债权优先受偿的困境与出路》,
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144页。

参见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编著:《民法典总则编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法律

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页。



请参与分配并行使优先受偿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外人能否在执行标的或其价款上缴国库之

前另案取得执行依据。由于另案取得执行依据的时间通常较长,已对犯罪分子另案提起诉讼或者

申请仲裁的案外人应当被允许在提供相应担保的基础上请求中止执行或者申请对执行标的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14〕因而,对犯罪分子已取得执行依据的案外人可以通过申请参与分配的方式行

使优先受偿权,而尚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案外人则只能通过请求中止执行或申请财产保全的方式保

障其后续可以实现优先受偿权。为防止案外人单独或联合犯罪分子通过虚构或夸大优先受偿债

权的方式逃避或拖延财产刑执行,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案外人请求中止执行或申请财产保全的,应
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足额担保。

(二)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旨在强制犯罪分子将违法所得、赃款赃物、供犯罪所用本人

财物等特定财产上缴国库。在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中,案外人反对执行罚没财物的理

由主要包括:(1)执行机构错误确定执行标的,即案外人认为执行标的与执行依据确定的财物不

具有同一性;(2)执行依据错误确定执行标的,即案外人认为执行依据误将其享有合法权益的财物

确定为应予以没收的涉案财物;(3)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案外

人认为其对涉案财物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对抗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执行。

1.执行机构错误确定执行标的之救济

指向特定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标的通常是人民法院做出刑事裁判时已经被采取查封、扣押、冻
结等措施且被随案移送的财物及其孳息(以下简称“已控财物”),但例外情形下也可能指向尚未被查

封、扣押、冻结甚至尚未被查明的财产(以下简称“未控财物”)。〔15〕在已控财物的罚没型涉财执行中,
不存在执行机构错误确定执行标的问题,案外人不能以执行标的并非执行依据所确定之物为由提出

执行行为异议。但是,在未控财物的罚没型涉财执行中,案外人可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以执行机

构确定的执行标的并非执行依据所确定之罚没财物为由,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16〕

2.执行依据错误确定执行标的之救济

案外人对已控财物主张合法民事权益,并认为其不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的,可以向执行机构提出书面异议。〔17〕其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享有合法的民事权益是案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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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通过中止执行制度向案外人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可以将中止执行理由理解为《民诉法》第267条第1款

第2项规定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即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优先受偿异议),
或者第5项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通过财产保全制度向案外人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可
以直接适用《民诉法》第103条或者第104条的规定,但受《民诉法》第106条第2款关于“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
得重复查封、冻结”规定的制约。考虑到《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110条拟将“禁止重复查封原则”调整为“可以

再次查封原则”,案外人未来亦可通过财产保全的方式寻求临时性救济。
但也有文章指出,“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未随案移送相关财产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经济犯罪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等赃款、赃物数量较大的案件,公安、检察机关基本不会随案移送相关财产”。参见林金文、赖正直: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问题分析》,载《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7期,第50页。

参见黄忠顺:《物之交付执行中的案外人救济程序研究》,载《北方法学》2022年第1期,第135页。
关于执行依据错误确定涉案财物的救济问题,事后救济与事中预防同样重要。事中预防的关键是以通

知甚至公告的方式告知可能对涉案财物享有合法民事权益的案外人,并保障其适当的程序参与权。但由于广泛允

许案外人参加刑事诉讼程序必然导致诉讼迟延,以涉案财物认定及处理为主要任务的对物诉讼程序应独立于刑事

诉讼程序。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已达成基本共识,《刑诉法解释》第279条第2款对此也有所规定,本文不再赘述。
参见朱艳萍:《刑事涉案财产裁判程序的缺失与司法规制》,载《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10期,第81页;李奋

飞:《刑事诉讼案外人异议制度的规范阐释与困境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56页;余向阳、
荣剑、黄轲:《网络开设赌场犯罪涉案资金处置机制之完善》,载《政法学刊》2022年第5期,第18页;等等。



可以质疑被控财物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的前提条件。只有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

有合法民事权益,执行法院才有必要对执行依据确定的特定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

本人财物”进行审查。但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合法民事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民诉法解释》第

309—311条规定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使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

以排除强制执行,也可以对执行标的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提出书面异议。

由于执行标的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不属于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刑事涉

财产执行规定》第15条要求执行机构将异议材料移送做出该执行依据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部门

(以下简称“刑事审判部门”)进行审查,刑事审判部门可以依法做出裁定予以补正,无法通过裁定补正

的,则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18〕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4月30日印发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

式》(法发〔1999〕12号)明确规定补正裁定仅用于救济裁判文书中的文字记述上的失误,而不能用

来处理实体和程序问题。由于被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

物”属于实体问题,〔19〕除非生效刑事裁判确因存在笔误而错误认定“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

人财物”,刑事审判部门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进行审理。但是,为了协调民事强制执行法的

效率、安定价值取向,参照《民诉法》第238条的规定,案外人对其享有合法民事权益的执行标的被

认定为“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存在异议的,可以将案外人异议前置于审判监督程

序。〔20〕刑事审判部门经审查认为案外人异议不成立的,执行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案外人异议并告

知其不服裁定可按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刑事审判部门经审查认为案外人异议成立的,应当以

审判监督程序对案涉财产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进行重新审理。

案外人对执行程序启动后才被采取执行措施的财物主张合法权益,并认为其不属于“赃款赃

物”或“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的,应结合执行依据是否特定化未控财物进行类型化分析。执行依

据已经特定化未控财物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与已控财物罚没型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

无异。执行依据没有特定化未控财物的,执行标的是否属于应予罚没财物属于未决事项。除非法

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执行机构在查封、扣押、冻结前提请刑事审判部门以裁定的方式认定该财

产是否属于应予罚没财物,案外人应被允许利用案外人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制度,而不能要求其

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若未来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执行前以独立的对物诉讼方式认

定拟查控财产是否属于应予罚没财物,人民法院应通知已知的案外人参加对物诉讼程序,非因其

可归责于己的原因未参加对物诉讼程序的案外人应被允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者申请再审。

3.案外人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救济

案外人仅对执行依据特定化的罚没财物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而没有同时主张执行依据

错误确定罚没财物的,执行法院原则上不应当将其排除执行异议作为案外人异议案件处理。但是,在
以下三种特殊的排除执行异议,执行法院应当按照“案外人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进行处理。

(1)基于案外人固有财产的排除执行异议。案外人以其合法财产与罚没财物存在共同投资或

置业关系为由,请求排除执行其合法财产或者共同财产中与其合法财产对应的份额及收益的,执
行法院应当按照民事强制执行中的案外人排除执行异议进行处理。这是为了避免误伤案外人的

固有财产。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与指向责任财产的罚没型涉财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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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参见王玉、李麒:《刑诉案外人财产权保护的三重维度》,载《理论探索》2022年第4期,第128页。
参见刘哲:《厘清实体问题 准确适用刑事补正裁定》,载《检察日报》2016年4月20日,第3版。
参见袁楠:《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案外人异议之法条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0期,第

108页。



没有实质性区别。
(2)基于第三人信赖利益的排除执行异议。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对赃款赃物进行“洗白”,无论在

刑事裁判生效之前抑或之后,犯罪分子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

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的,第三人因此获得的民事权益原则上都不足以排除执行。但是,除非涉案财物

属于违禁品,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案外人可以请求排除执行。〔21〕 对此,《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

11条第2款规定:“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

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由于案外人是否构成善意第三人属

于实体争议事项,案外人对涉案财物以善意取得为由请求排除执行的,应当适用案外人异议制度。案

外人有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书面证据充分证明案外人构成善意取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支持案

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但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案外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案外人无偿或者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案外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以及

案外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除外。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构成善意取

得的,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提起的诉讼宜参照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
(3)案外人在赔偿执行中的排除执行异议。根据《刑诉法解释》第445条第2款的规定,对判

决时尚未追缴到案的违法所得,应当判决继续追缴。在执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判项时,无法查明

违法所得去向,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刑事涉财产执行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认

为,执行法院可以直接追缴等值财产或者混合财产中的等值部分及其收益;〔22〕另一种方案认为,

此时应由原一审法院裁定责令被执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连带退赔责任。关于刑事裁判

涉财产部分执行管辖问题,《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2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

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但是,《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刑事涉财产执行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拟将案件委托执行调整为事项委托执

行,〔23〕即“必要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将查封、扣押、冻结等事项委托其他人民法院执行”。在第

2条已经明确执行法院即原第一审人民法院的语境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涉财产执行的若干

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缺乏区分执行法院与原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必要性。在执行继续追缴

违法所得判项时,作为违法所得的赃款赃物因故无法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根据赔偿执行原理处

理。继续追缴的赃款赃物属于特定财产,在赃款的具体金额明确或者赃物具有公开市场价格的情

形下,执行法院可以将赃款赃物给付请求权转化为以责任财产为执行对象的金钱给付请求权。〔24〕

由于赔偿执行的适用以当事人对赔偿金额不存在显著争议为前提,〔25〕被裁定以合法财产代替赃

款赃物清偿执行债务的被执行人以及造成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有关责任人(包括违反协助执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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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参见束斌、于红梅:《刑事涉案财物没收的司法认知与适用》,载《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21期,第36页。
该种方案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第29条:“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

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1号修正)第2条将委托执行区分为“案件

委托执行”与“事项委托执行”。前者引起执行法院的变更,即“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

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销案处理”;后者则不会引起执行法院的变更,即“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立案办理,
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参见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页。
参见肖建国主编:《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务导致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协助执行人、被执行人将违法所得的全部或部分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情

形下的被执行人家属等)对赔偿金额存在实质性争议的,应当允许其参照适用执行异议之诉制度。
伴随着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转化为金钱债权执行,案外人对赔偿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

民事权益的,应当通过《民诉法》第238条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寻求救济。

四、补偿型涉财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除了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执行以外,补偿型涉财执行还存在以下两种类型:(1)生效刑事裁判

中有关“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合法财产并将其返还被害人”(以下简称“追
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财产”)的判项之执行;(2)定罪免罚判决中有关“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

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以下简称“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判项之执行。〔26〕 与刑事附带民事裁判

执行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不同,〔27〕“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财产”与“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分别属

于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采取的犯罪物品处理方法、非刑罚处罚措施。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

执行直接适用民事强制执行法的有关规定,本文仅对“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财产”与“责令赔偿

被害人损失”判项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问题展开研究。
(一)“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关于《刑法》第64条中的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这四种犯罪物品处理方法,法律及司法解

释尚未厘清其各自的含义,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尚未达成共识。传统观点认为,追缴(或继续追缴,
下同)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财物适用于不存在原权利人或者原权利人尚未明确的案件,而责令退赔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财物适用于存在原权利人且原权利人明确的案件。〔28〕 但是,这种理解与《刑
法》第64条的应有之义背道而驰。《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

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

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根据文义解释及体系解释,
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无论其是否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违禁品、供犯罪使用的本

人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在决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之后,才有必要进一步解

决该财物应当返还被害人抑或上缴国库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将《刑法》第64条第一分句中的“责
令退赔”理解为“责令犯罪分子直接向被害人返还财物或赔偿其不能返还的财物”,那么《刑法》第

64条第二分句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另一方面,如果将

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涉案财物理解为责令犯罪分子向被害人退回财产或者赔偿无法退回财产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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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除了人民法院责令被定罪但免罚的被告人赔偿损失以外,人民检察院可以责令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嫌

疑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但是,人民检察院最多只能将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作为相对不起诉的条件,而
无权做出责令犯罪嫌疑人赔偿损失的执行依据,故人民检察院责令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向受害人赔偿损失

的案件均未能进入执行程序,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尽管该规定未表明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是否以受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为

必要条件,但基于诉判一致原则,该规定向来被作为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实体法依据,即“判决赔偿经济

损失”只能发生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基于此,本文不将“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作为独立的被害人权益刑事救

济类型。参见蔡雅奇:《责令赔偿损失也是承担刑责的一种形式》,载《检察日报》2012年12月10日,第6版。
参见阮方民:《追赃·退赔·没收财产》,载《法学》1987年第11期,第9页;李嗣胤:《责令退赔与财产刑

执行顺位先后分析》,载《检察日报》2020年9月22日,第3版。



害人造成的损失,不仅违反民事权益救济程序的处分权主义及不告不理原则,〔29〕而且导致被告人

可以继续保有被害人无法或放弃受领的涉案财物。〔30〕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同部分学者对追缴及责令退赔所作的如下界定:追缴,是指将犯罪分子

的违法所得之物予以追回并收缴;责令退赔,是指因违法所得已被毁损、灭失、挥霍、消费,而责令

犯罪分子按照涉案财物的价值予以赔偿。〔31〕 因而,退赔被害人财产的实质是被告人以自己的合

法财产承担原物不能返还的赔偿责任。在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下,只有无法

追缴被害人财产,才可以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财产。〔32〕但是,追缴或退赔所得的财产不以受害

人为直接受领主体。这是因为,“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财产”判项不具有命令非法占有、处置被

害人财产的被告人向被害人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执行力。因而,《刑法》第64条规定的追缴

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财物仅具有财产保全的功能,〔33〕也因此被部分学者称为“程序性控制措

施”;〔34〕而追缴或责令退赔后返还被害人抑或予以特别没收则属于涉案财物的处分问题。〔35〕 尽

管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的主要功能在于剥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避免被告人具备继续从

事违法犯罪行为的条件,但在客观上具有便利被害人追回财产或者获得赔偿的附随功能。〔36〕

追缴或责令退赔判项本身没有产生或确认私法给付请求权,而生效刑事裁判的其他判项也未

必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被害人合法财产做出认定。〔37〕即使生效刑事裁判或者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已经明确要求将追缴或责令退赔所得的财物返还被害人,〔38〕也应当先由被告人向执行法院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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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有的学者将责令退赔理解为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直接命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相应的损

失,但由于直接责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相应的损失与司法机关所承担的职责性质相违背,该学者认为被告人退赔

应当在判决宣告前进行,人民法院不得在判决书主文中判决被告人退赔。参见何帆:《刑事没收研究———国际法

与比较法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这是因为,人民法院依职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财产”意味着生效刑事裁判确定的是被害人对被

告人享有的私法给付请求权,作为退赔请求权归属主体的受害人放弃追回涉案财物或者受害人尚未明确的,被告

人将因此被豁免交出涉案财物的义务,人民法院在此时将涉案财物上缴国库便缺乏正当性基础。
参见战秋:《应正确理解和适用“追缴”“责令退赔”“没收”“没收财产”》,载《当代法学》1987年第2期,第

33页;张磊:《<刑法>第64条财物处理措施的反思与完善》,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6期,第127页;梁健:《刑事

涉案财物处置的失范与规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5期,第90页。
参见邓光扬:《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阻却追缴违法所得》,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6期,第

105页。
参见王莉:《我国刑法第64条“特别没收”相关制度适用辨析》,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年第5期,第81页。
参见胡成胜:《我国刑法第64条“没收”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3期,第159页。
与作为刑罚的没收指向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不同,特别没收是国家以强制力剥夺犯罪人或第三人所有的、

与犯罪有密切关联之特定财物,旨在通过增加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成本的方式实现预防犯罪的功能。参见屈舒阳:
《“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可行性研究———基于特别没收的独立法律效果》,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9期,第

147页;张一献、浩翟:《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司法困境与路径完善———以刑事裁判文书主文涉财产部分为视角》,
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32页。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财物仅限于物质性利益,主要包括通过犯罪行为直接获取的物质性利益、通过犯罪行

为间接获取的物质性利益、犯罪行为所生之物质性利益、作为实施犯罪行为代价之物质性报酬、犯罪所得之收益等

五种。其中,通过犯罪行为间接获取的物质性利益,是指直接获取的物质性利益处分后所得的替代性物质利益,例
如将盗窃的电视机销赃后所得的价款等。见前注〔21〕,束斌、于红梅文,第34页。

比如,“本判决书所附清单中的赃款赃物及孳息直接或变价后发还北京南方弘泰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或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京01刑初29号。
比如,“继续追缴赃款赃物,返还给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何雪梅退赔”。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粤03刑初949号暨(2019)粤03刑初329号。



涉案财物或者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到涉案财物,再由执行法院将涉案财物交付给被害人,并以没收

上缴国库作为涉案财物的补充性处分方式。〔39〕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

权益或者对执行标的主张享有合法权益且认为被追缴的财物不属于被告人违法所得的,应当适用

罚没型涉财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由于返还涉案财物的权利根基是被害人因犯罪而遭

受的物质损失,〔40〕作为涉案财物(或其赔偿款项,下同)最终受领主体的被害人与追缴或责令退赔

判项的执行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尽管作为最终受领主体的被害人通常无须参加执行程

序,但在执行案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中,被害人比检察机关更加适合充当与案外人对抗

的对方当事人。诚然,被害人有权放弃受领涉案财物。〔41〕但是,被害人放弃受领涉案财物只能导

致涉案财物被上缴国库,而不能因此免除被告人交付涉案财物的公法给付义务。〔42〕 因而,即使执

行依据或另案生效法律文书载明涉案财物执行到位后应返还被害人,只要被害人明示或者以拒绝参

加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方式默示放弃受领,检察机关就应充当案外人排除执行请求的相对人。
综上所述,追缴或责令退赔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属于对物保安处分措施,其主要功

能在于预防违法犯罪,〔43〕为救济被害人财产权益损害提供便利只是其在客观上具有的附随功能。
无论执行依据或者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是否要求将涉案财物返还被害人,执行依据确定被告人交出

涉案财物或者退赔财物损失的义务均属于公法给付义务。因而,追缴或责令退赔判项执行程序理

应依职权启动,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应当以检察机关为相对人。但是,执行依据或者另案生效法

律文书认定涉案财物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且判决予以返还的,被害人与追缴或责令退赔判项的

执行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44〕 对被告人享有受领涉案财物权利、对被害人负有返还涉案

财物义务的执行法院,成了暂时代为受领涉案财物的“经手人”。检察机关通常也缺乏为了填补被

害人财产权益损失而积极与案外人展开攻击防御的动力。因而,本文认为身份明确且没有放弃受

领涉案财物的被害人应当优先充当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被申请人或被告。至于《刑法》第64条

关于“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的规定,只能理解为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司法机关负

有及时返还被害人财产的公法给付义务,而不能将其理解为被害人对被告人或者人民法院享有可

以申请强制执行的私法给付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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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刑诉法解释》第445条第3款规定:“判决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应当通知被害人认领;无人认领的,
应当公告通知;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应当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后有人认领,经查证属实的,应当申请退库予以返

还;原物已经拍卖、变卖的,应当返还价款。”
参见徐振华、范莉:《判前未控违法所得处理方式研究———以涉及侵犯被害人财物的刑事案件为视角》,

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10期,第64页。
参见王超、宋振宇:《论被害人在侵犯财产案件中放弃获得退赔的权利》,载《法学杂志》2022年第2期,

第145页。
还有观点认为,司法机关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方法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之后,还应当没收相应金额

的钱款作为替代处罚。参见张伟:《论犯罪工具没收的范围》,载《法学杂志》2023年第2期,第163页。
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82页。
这种直接利害关系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只有追缴或责令退赔判项执行到位,被害人才能未经民事

诉讼程序而获得财产返还或财产损害赔偿的利益;二是,通过追缴或责令退赔判项执行到位的财产或者等值赔偿

金专属于被害人,被告人的普通金钱债权人不能要求参与分配,即受害人就其合法财产或其等值赔偿金优先于其

他民事债务受偿。由于追缴或责令退赔可使受害人获得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受偿的地位,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将追

缴或责令退赔作为救济被害人财产权益的首选途径。参见刘贵祥、闫燕:《<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期,第25页;邢会丽:《论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退赔程序与民事执

行程序的竞合》,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21期,第118页;袁定波:《赃款赃物收益可适当发还被害人》,载《法制日

报》2014年11月6日,第5版。



(二)“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

由于检察机关不能以执行依据的形式责令被相对不起诉的犯罪分子赔偿被害人损失,本文所

谓的“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特指人民法院以刑事判决书的形式责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责
令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范围通常被认为包括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45〕

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仅适用于免予刑事处罚案件,而免予刑事处罚的

潜台词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根据《刑诉法解释》第138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免罚案件

中的被害人不能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失。

基于体系解释原则,在被害人自己都不能请求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失的语境下,人民法院更不能依

职权责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因而,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只能填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

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被害人因被告人非法占有或处置其合法财产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因

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以及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

受的其他经济损失。尽管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通常被刑法学者理解为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的“非
刑罚处罚措施”,〔46〕但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以私法给付请求权为基础,并适用民法上的责任认定

和承担原则、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害赔偿标准。〔47〕因而,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的实质是以

非刑罚性处罚措施向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提供更加高效的司法救济。

根据《刑法》第37条的字面含义,免予刑事处罚不以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为条件,责令赔偿被

害人损失是免予刑事处罚之后采取的措施。因而,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理应写入定罪免罚判决主

文,并以强制执行制度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保障其实现。〔48〕但是,在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人
民法院普遍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损失、接受赔偿的被害人出

具谅解书等作为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的前提条件。这使得定罪免罚判决没有必要再责令赔偿被害

人损失,进而导致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将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执行作为典型的“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的执行”加以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免罚判决已经出现责令被告人(当庭)具结

悔过的内容,〔49〕与之具有相同性质的“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将来也完全可能出现在定罪免责判

决主文中。由于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确定的是被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案外人排除执行请

求自然应当按照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处理。

综上所述,责令赔偿被害人损失属于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后采取的非刑罚处置措

施,但在实践中嬗变为人民法院将“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的前提条件。

作为免予刑事处罚前提条件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是被告人为争取从宽处理而主动赔偿被

害人损失的结果。被告人为争取从宽处罚而与被害人达成的赔偿协议通常不存在“履行难”问题,

但责令已经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害的判项则很可能会遭遇“执行难”。〔50〕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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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参见刘志德、刘树德:《“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偿损失”及“责令退赔”辨析》,载《法律适用》

2005年第4期,第79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6页。
参见刘志刚:《非刑罚处罚制度研究》,武汉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8页。
参见易扬:《非刑罚处罚制度研究》,湖南工业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
参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额敏垦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兵0901刑初18号;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

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粤1972刑初2269号;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黔0329刑初30号。
参见贾舟宁:《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管理考核的问题与应对》,载《人民法院报》2021年8月4日,第

7版;李健:《故意逃避生效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履行的调解协议内容应予撤销———重庆三中院判决喻某诉杨某离

婚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11月26日,第7版。



告人自愿履行赔偿义务的语境下,即使案外人对履行赔偿义务的财产主张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

事权益,也只能通过侵权之诉、不当得利返还之诉等常规民事诉讼程序寻求救济。在责令赔偿被

害人损失判项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的,则应当通过案外人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寻求救济。

五、余  论

由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属于公诉案件,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以公诉案件作为刑事涉财产执行中

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的研究对象。刑事自诉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特

殊性尚未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人民法院追

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就是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最大抚慰,被害人通常具备推

进刑事自诉涉财产执行程序的动力。但是,如果强制提起刑事自诉的被害人在罚没型涉财执行中

继续履行申请当事人职责,那么被害人很有可能因此陷入成本昂贵、耗时漫长的执行救济程序,反
向制约其在自诉案件中提出此类诉讼请求的积极性。因而,在罚没型涉财执行案件衍生的案外人

权益救济程序中,案外人以自诉人为相对人提出案外人异议或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执行法院

应列同级检察院为共同被申请人或者共同被告,自诉人可以不实际参加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

Abstract Sincetheexecutionprocedureisinitiatedexofficio,thecriminalexecutioninvolving
propertyismistakenlybelievedtohavenoapplicant.Thisleadstotheexcessiverelianceonthe
authoritarianismoftheenforcementcourtinthecriminalpropertyexecutionprocedureandits
derivativereliefproceduresforthethirdpartysrightsandinterests.Intheexecutionprocedures
ofcriminalincidentalcivilactionadjudications,judgmentsofrecoveringillegalincomeorordering
thedefendanttocompensateforthelossandreturnittothevictim,andjudgmentsofordering
defendantswhohavebeenexemptedfromcriminalpunishmenttocompensateforthevictims
losses,thereliefproceduresforthethirdpartysrightsandinterestsshould,inprinciple,take
thevictimastheapplicantforexecution,andrefertothereliefsystemforthethirdpartysrights
andinterestsinthecivilexecutionprocedures.Theprocuratorialorganshallbelistedasthe
applicantfortheexecutionofothercriminaljudgmentsinvolvingproperty,buttheprocuratorial
organusuallydoesnotneedtoparticipateintheexecutionprocedurerealistically,unlessthereare
specialcircumstancessuchasthethirdpartysrequestfortheexclusionoftheexecutionorthe
executedpersonsevasionoravoidanceoftheexecution.
Keywords ObjectionbytheThirdPartyagainstEnforcement,LawsuitFiledbytheThirdParty
against Enforcement,Requestto Exempt Specific Property from Execution,Execution
Applicant,BonaFide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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